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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十六世紀以來，海洋航運是國際間大規模互相往來的主要交通工具。過去，殖民

的世紀，海權大國征服世界，當今，在反殖民去殖民化之後的世界，海洋航運仍然是非

常重要，與海洋有關的航運、經濟、與資源及環保在二十一世紀的初始，已是更為多元

化與複雜化，在世界全球化已形成的現階段，則更是重要。 

  人類幾百年來的發展及交互作用與國際海事息息相關，在殖民主義高張的世紀，幾

個海權大國與大國的盛衰興替所作的決定就是決定，這樣的時代現在已成過去。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為海洋船舶的航行秩序與安全及防止污染大海大洋的先見之明，1959年1月

6日，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簡稱

IMCO）成立，它的組成，是依1948年3月6日聯合國海事會議通過，在1958年3月17日生

效的《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公約》1。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

在1948年公約簽訂時，航海安全是主要的課題，而後，環境污染的防止成了更急迫的工

作。 

  1958年成立之後，公約經過多次的修正。為求得更有效、更廣泛與更深入的運作，

乃於1982年5月22日，依據1975年11月14日通過的決議改名為「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簡稱IMO），公約亦改為《國際海事組織公約》

（簡稱公約）2。而後，隨著許多新興國家的獨立，經過多次的修正，使該組織能夠包括

更多的會員國，從事更多的活動運作。1993年及1994年對公約再作兩次修正。 

貳、宗旨、目的與活動 

  《國際海事組織公約》的第1條列舉組織成立的宗旨：「（a）為政府間在有關會影

響國際貿易航運的各種技術問題的政府規則和實踐方面提供進行合作的機構；鼓勵並促

進在有關海上安全、航行效率、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問題上普遍採用可行的

最高標準；處理有關本條所列宗旨的行政和法律問題；（b）鼓勵取消各國政府採取的影

響國際貿易運輸的歧視行為和不必要的限制以促進實現向世界商業提供一視同仁的航運

服務；一國政府為發展本國航運和為確保安全而給予的幫助和鼓勵，只要不基於旨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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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懸掛各國船旗的船舶參加國際貿易的自由的措施，就其本身而言，不構成歧視行為；

（c）根據第II章，為本組織審議有關航運事項採取不公平的限制做法的事宜作出規定；

（d）為本組織審議由聯合國的任何機關或專門機構遞交的有關航運和航運對海洋環境影

響的任何事宜作出規定；（e）為政府間交換與本組織審議的事宜有關的資料作出規

定。」 

  為達到宗旨的要求，公約規定了組織就有關海事、海運、和海洋環境的諮詢功能，

有建議權、提供技術合作及召開必要的國際會議、以制定有關的公約、特殊的協議及適

當的文件，及解決實際上的問題糾紛。自成立以來，由國際海事組織主催，經會員國參

與簽訂締結的公約多達近三十公約，涉及的主要問題有：航海安全、海洋污染、責任與

賠償、國際海運便利的促進、船隻噸位的測定、破壞航海安全的不法行為的阻止與海上

打撈等等。 

  半世紀的存在與運作，國際海事組織達到很多的成果：航運海事全球標準的建立與

發展，受到尊重與促成；適應了航運科技與鉅變的挑戰；緊急海事狀況尤其是嚴重的公

害污染都能加以適當迫切的應付；對海事航運的要求能適當適時毫無拖延的處理；減少

了海事災難；防止海洋的污染；加強促進了各國政府對所簽署的各種海事公約的履行、

遵守與配合。總而言之，國際海事組織在促進海商航運的安全與減少因海洋船舶所可能

引起的公害污染，是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不僅是面對當前問題而且要預見將來的問題及

尋求防止的對策，力求將人為的災禍減到最低程度。 

參、機構 

  為推動所預期的功能，公約當初規定，設有如下的機構：大會、理事會、海上安全

委員會、法律委員會、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技術合作委員會與因需要而設立的附屬機

構，及秘書長3。在1994年的修正案通過增加設立一個新的常設機構：「便利運輸委員

會」。 

  大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公約的第12條到15條就大會的組織、開會及職責作了規

定。 

  理事會由大會選出四十個會員國組成4。是國際海事組織的重要決策機構，有權向大

會提出組織的工作計劃和預算，匯集各有關委員會的報告、提案和建議，提供給大會及

分發給會員國，理事會就各委員會有關的建議及本身所作的決議與建議分發各會員國參

考5。理事會的成員依第17條的規定須注意各國不同的條件，分成三種利害關係的國家集

團，以確保所有各主要地理地區國家集團都有代表：十個成員應為在提供國際航運服務

方面具有最大利害關係的國家，是為A類理事國；十個成員應為在國際海上貿易方面具

有最大利害關係的其他國家，是為B類理事國；二十個成員應為前述二項以外的會員

國，在海上運輸和航行方面具有特別利害關係，而且它們被選入理事會，將會確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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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要地理地區均有代表的國家，是為C類理事國。 

  海上安全委員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它的主要功能在於「審議本組織範圍內的有關

助航設備、船舶建造和裝備、船舶安全配員、避碰危險貨物裝卸、海上安全措施和要

求、航道信息、航行日誌和航行記錄、海上事故調查、打撈和救助以及影響海上安全的

任何其它事宜。」6
 

  法律委員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審議本組織範圍內的任何法律

事宜。」7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它的主要功能在「審議本組織範圍內的有

關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任何事宜。」8
 

  技術合作委員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審議在本組織範圍內關於執

行由聯合國有關計劃出資而本組織執行或協作機構的，或由自願提供給本組織的信託基

金出資的技術合作項目的任何事宜，以及與本組織在合作領域中的活動有關的任何其它

事宜。」9
 

  便利運輸委員會由全體委員國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審議本組織範圍內有關便利

國際海上運輸的任何事宜，特別是：1. 履行由便利國際海上運輸的國際公約或根據這樣

的公約賦予或可能賦予本組織的職責，特別是這樣的公約所規定有關通過和修改措施或

其它規定的職責。」10
 

  秘書處由秘書長和其他的人員組成，秘書長是首席行政官員，由理事會任命經大會

同意通過，依公約的規定有權聘請任命秘書處有關的人員。秘書處的主要功能為：「保

管有效履行組織職責所必需的記錄，並準備、收集和分發組織工作所需的證件、文件、

議程、記錄和資料」。及編列整個組織的預算與概算。公約更籠統概括的賦予秘書長廣

泛的職權，秘書長「應履行本公約、大會或理事會賦予的任何其它職責」。11
 

肆、會員國 

  就會員國，公約第4條規定，一切國家均可成為本組織的會員，但是需要依第三章有

關「會員資格」的規定申請加入，沒有特別限定只有聯合國會員國才能成為會員國。儘管

如此，第5條則特別就聯合國會員國的加入作規定：聯合國會員國成為本公約締約國時，便

可成為本組織的會員。除了上述規定，公約更就會員資格作了詳細的列舉：應邀派代表出席

了1948年2月19日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海事會議的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成為本公約的

締約國時，便可成為本組織的會員12。無法根據第5條和第6條成為本組織會員的任何國家，

可通過本組織的秘書長申請成為會員，就其申請，經理事會推薦，並經「聯繫會員」之外的

會員的三分之二同意後，在成為本公約締約國時，將被接受為會員13。公約更創設了獨特的

「聯繫會員」：任何一個託管領土或任何一群託管領土，如已由負責其國際關係的會員或已



台灣與聯合國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02期／2023.06.30  75 

由聯合國根據第72條規定使本公約對其適用的話，經該會員或經聯合國（視情況而定）書面

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即可成為本組織的「聯繫會員」14。「聯繫會員」就是通稱的「準會

員」（Associate Members），第9條規定，「聯繫會員享有本公約規定的除投票權和成為

理事會成員的資格以外的所有權利和義務。以此為前提，除非另有明文規定，否則本公

約中『會員』一詞應被看作包括聯繫會員在內」。值得注意的是公約更規定了，任何違

背聯合國大會決議的國家或託管領土均不得成為或繼續作為本組織的會員。15
 

  就會員國會籍的國家繼承，公約沒有明文規定，但在第77條及第8條則有相當獨特的

規定：「（a）會員可在任何時候聲明：它們對本公約的參加包括了由其負責國際關係的

全部託管領土或一組託管領土或某一託管領土。（b）除非已按本條第（a）款的規定由

會員代表其託管領土作出了這種聲明，否則本公約不適用於由該會員負責其國際關係的

託管領土。（c）根據本條第（a）款規定作出的聲明，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並由其將

聲明的副本轉發給應邀出席聯合國海事會議的所有國家及已成為會員的其它國家。（d）

如果根據某一託管協議聯合國是管理當局的話，聯合國可根據第71條（新的76條）所列

的簽字和接受的程序代表一個、幾個或全部聯合國託管地接受本公約。」16
 

  公約第78條第（b）項，更明文規定：本公約按第77條規定而對一個或一組託管領土

之適用，可在任何時候由負責其國際關係的會員（或者，對於聯合國是其管理當局的聯

合國託管領土來說，由聯合國）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而告終結。聯合國秘書長應立即

將這一書面通知的內容通知全體會員和本組織的秘書長。通知應在聯合國秘書長收到該

通知後十二個月屆滿時生效。 

  這些規定的適用，使國際海事組織就會籍的繼承沒有引起大問題。 

  國際海事組織將會員國繳交會費的義務與投票表決權連在一起，修正後的第61條規

定：「除非大會自行放棄本規定，否則任何以應交會費之日算起的一年內沒有履行對本

組織的財務義務的會員在大會、理事會、海上安全委員會、法律委員會、海上環境保護

委員會、技術合作委員會或便利運輸委員會中均無表決權。」 

  這種明確的規定，有助於組織的安定運作，也促成會員國的積極熱心參與。 

  會員加入所依據的76條的規定是：任何國家均可透過下列方式成為本公約的締約

國：（a）簽字並無任何保留的接受；（b）簽字而有待接受，隨後再予接受；或（c）接

受。接受本公約必須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一份接受文件才算完成。 

  在2009年國際海事組織有一百六十八個會員國及三個聯繫會員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3年正式加入為會員國。自1989年（第十六屆）以來，中國連

續當選為A類理事，香港是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但以「中國香港」為名，至於澳

門則以「中國澳門」的名義，繼續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但沒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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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言 

  只要地球浩瀚海洋存在一天，人類依靠海洋，從事各種航海活動，國際海事組織的

功能就會受到尊重，參加國際海事組織，成為會員國，將繼續為各國所珍惜與追求。 

  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靠海靠洋對外交通與發展。一直以來，台灣都不是國際海事

組織的會員國，也不是聯繫會員，相當程度的阻礙了台灣的海事發展，更談不上發達。

眾多國際組織之中，台灣應積極主動要求參加國際海事組織，而國際海事組織也應當促

成台灣的參加成為會員國，使國際海事組織更能發揮其全球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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